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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2〕4 号

申请人：钟某。

被申请人：湖滨区人民政府。

法定代表人：乔继明，区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湖滨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经一路周

边部分房屋征收的决定》不服，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从2021年 8月 19日补偿方案征求意见，

至2021年 9月 29日发布征收决定，前后只有四十天便实施拆迁，

没有做过任何宣传解释，没有召集申请人进行座谈沟通，也没采

纳被拆迁户的意见，被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条、第十一条的规定。《补偿方案》中置换

房的规划、设计、选址、性质都未明确，是原址回迁还是异地建

房，是商品房还是保障性质的清水房，被申请人都没有解释说明。

《补偿方案》的补偿安置标准太低，不足以弥补被拆迁户因拆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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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保障被拆迁户的居住条件。被申请人征收至今

未告知申请人征收补偿费用何时到位。被申请人在征收实施过程

中没有体现公平、公正、自愿原则，签合同时工作人员指哪签哪，

申请人根本不知道合同详细内容，只让申请人签字按手印了事，

被申请人没有在合同上盖章，只有申请人单方面签字，合同文本

申请人也没有得到保留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的征收公告在程序

上违法，其附件《补偿方案》不合法也不合理，在城市大规模的

拆迁背景下，被申请人给予临时安置补偿费不足以租赁到现有居

住条件的住房，房屋货币补偿应按照市场房地产的土地升值最高

价赔付，申请人所在小区地段交通便利，教育、医疗、购物、公

园等生活环境优越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征收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湖滨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经一

路周边部分房屋征收的决定》程序合法，应予维持。经一路周边

片区的改造已纳入《三门峡市湖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

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和《湖滨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

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》，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和城乡规划完备，被申请人在作出征收决定前进行了入户调

查，进行了充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绝大多数群众支持拆迁改

造，被申请人发布三门峡市湖滨区经一路周边旧城区改造征收补

偿安置方案和三门峡市湖滨区经一路周边改造征收补偿安置方

案征求意见稿后，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并结合实际情况又发布修

改稿，最终在湖滨区常务会议上通过征收决定。被申请人在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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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决定的同时将拟选房屋评估机构的名单予以公示。被申请人

严格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的规定履行了法定

程序，申请人提出的置换房屋问题与征收决定是否合法没有关

系，补偿协议中对置换房的标准有明确约定。征收决定发布后符

合群众期望，得到绝大多数群众认可，被征收群众积极签订补偿

协议，目前征收工作已接近尾声，申请人认为补偿标准不合理明

显与事实不符，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经查：2021 年 9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湖滨区人民政府

关于对经一路周边部分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，决定对北环路以南、

崤山路以北的经一路两侧部分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进行征

收，征收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8 日。作出

征收决定前，该区域的旧城区改造纳入了《三门峡市湖滨区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》和《湖滨区 2020 年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计划》，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关于经一

路周边旧城区改造项目符合城市规划的书面意见，湖滨区自然资

源局出具了征收改造项目符合相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说明。被

申请人组织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改造项目论证、补偿安置

方案征求意见，三门峡市湖滨区城中村（旧城区）改造指挥部办

公室出具了改造项目启动资金到位证明，并附具银行资金到位电

子回单，经被申请人常务会议审议后，被申请人发布了本案征收

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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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八

条至第十二条规定，因旧城区改建等公共利益需要，市、县级人

民政府可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，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，应当

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

专项规划，旧城区改建应纳入市、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

计划，相关人民政府应组织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征求公众

意见，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 30 日，作出征收决定前，应按照有

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，应当

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，作出征收决定前，征收补偿费用应当

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被申请

人在作出本案征收决定前依法履行了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，该征

收决定的内容符合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规定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湖滨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经一路周边部

分房屋征收的决定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1 月 13 日


